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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comparison chart is not intended to accurately mark all changes. 
Color codes: addition / addition modified in next version / addition deleted in next version 

 
comparison chart 

Food Safety Law (Amendment) 
食品安全法（修正） 

(as amended and 
effective Apr. 29, 2021) 

(with June 2025 draft amendment 
incorporated) 

(as amended Sept. 12, 2025, 
effective Dec. 1, 2025) 

第四章 食品生产经营 第四章 食品生产经营 第四章 食品生产经营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四十一条 生产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

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直接

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等具有较高风险的食

品相关产品，按照国家有关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管理的规定实施生产许可。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相关产品

生产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生产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

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直接

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等具有较高风险的食

品相关产品，按照国家有关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管理的规定实施生产许可。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相关产品

生产活动的监督管理。 
国家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实行许

可制度。道路运输经营者从事重点液态食

品散装运输，应当具有符合保障食品安全

要求的运输容器、作业人员和管理制度

等，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程

序，提交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规

定的材料，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准运证明。 

第四十一条 生产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

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直接

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等具有较高风险的食

品相关产品，按照国家有关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管理的规定实施生产许可。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相关产品

生产活动的监督管理。 
国家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实行许

可制度。道路运输经营者从事重点液态食

品散装运输，应当有符合保障食品安全要

求的专用运输容器、作业人员和管理制度

等，依法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准运证。 
道路散装运输重点液态食品，发货方应当

查验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的准运证，核

验运输容器是否符合保障食品安全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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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散装运输重点液态食品，发货方应当

查验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的准运证明，

核验运输容器是否符合保障食品安全的要

求。收货方应当查验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

者的准运证明、运输记录，核验运输容器

铅封是否完整。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应

当在运输容器显著位置喷涂专用标识，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运输容器并及时清

洗，严禁装运食品以外的其他物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篡改重

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运输记录、运

输容器清洗凭证等单据。 
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

有关部门制定重点液态食品目录和重点液

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具体管理规定。重

点液态食品目录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 

求；收货方应当查验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

者的准运证、运输记录，核验运输容器铅

封是否完整；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

在运输容器显著位置喷涂食品专用标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运输容器并及时清

洗，严禁装运食品以外的其他物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

伪造、变造的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

记录、运输容器清洗凭证等单据。 
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具体管理规

定由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制定。重点液态食品目录由

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

有关部门制定、调整，报国务院批准后公

布。 

第四节 特殊食品 第四节 特殊食品 第四节 特殊食品 
第八十一条 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应

当实施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质

量控制，对出厂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实施逐

批检验，保证食品安全。 
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使用的生鲜乳、辅料

等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等，应当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保证婴幼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成

分。 

第八十一条 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应

当实施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质

量控制，对出厂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实施逐

批检验，保证食品安全。 
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使用的生鲜乳、辅料

等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等，应当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保证婴幼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成

分。 

第八十一条 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应

当实施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质

量控制，对出厂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实施逐

批检验，保证食品安全。 
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使用的生鲜乳、辅料

等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等，应当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保证婴幼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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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将食品原

料、食品添加剂、产品配方及标签等事项

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注册时，应

当提交配方研发报告和其他表明配方科学

性、安全性的材料。 
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同

一企业不得用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

幼儿配方乳粉。 

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将食品原

料、食品添加剂、产品配方及标签等事项

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的产

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注册。注册时，应当提交配方研发报告

和其他表明配方科学性、安全性的材料。 
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婴

幼儿配方液态乳，同一企业不得用同一配

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

儿配方液态乳。 

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将食品原

料、食品添加剂、产品配方及标签等事项

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的产

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注册。注册时，应当提交配方研发报告

和其他表明配方科学性、安全性的材料。 
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婴

幼儿配方液态乳，同一企业不得用同一配

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

儿配方液态乳。 
第八十二条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注册人或者备

案人应当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及时公布注册或者备案的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目录，并对注册或者备案中获知的企业商

业秘密予以保密。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

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注册或者备

案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

生产。 

第八十二条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液

态乳的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应当对其提交材

料的真实性负责。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及时公布注册或者备案的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

粉、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目录，并对注册或

者备案中获知的企业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

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生产企业

应当按照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配方、生产

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第八十二条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液

态乳的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应当对其提交材

料的真实性负责。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及时公布注册或者备案的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

粉、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目录，并对注册或

者备案中获知的企业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

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生产企业

应当按照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配方、生产

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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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

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

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许可证： 
（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

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

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 
（二）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经营上

述食品、食品添加剂； 
（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食品； 
（四）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

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

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

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

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许可证： 
（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

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

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 
（二）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经营上

述食品、食品添加剂； 
（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食品； 
（四）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

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

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

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

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许可证： 
（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

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

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 
（二）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经营上

述食品、食品添加剂； 
（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食品； 
（四）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

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

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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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

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六）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

乳粉，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

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七）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或者同一企业以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

婴幼儿配方乳粉； 
（八）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

生产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未通过安全性评

估； 
（九）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后，仍拒

不召回或者停止经营。 
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

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

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生产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未通过安全性

评估，或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相关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第一款规定给予处

罚。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

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六）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

乳粉、婴幼儿配方液态乳，或者未按注册

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

产； 
（七）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婴幼儿配方液态乳，或者同一企业以同一

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婴

幼儿配方液态乳； 
（八）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

生产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未通过安全性评

估； 
（九）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后，仍拒

不召回或者停止经营。 
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

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

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生产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未通过安全性

评估，或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相关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第一款规定给予处

罚。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

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六）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

乳粉、婴幼儿配方液态乳，或者未按注册

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

产； 
（七）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婴幼儿配方液态乳，或者同一企业以同一

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婴

幼儿配方液态乳； 
（八）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

生产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未通过安全性评

估； 
（九）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后，仍拒

不召回或者停止经营。 
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

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

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生产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未通过安全性

评估，或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相关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第一款规定给予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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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按要

求进行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

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

可证。 

第一百三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

准运证明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停止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

输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贮存、

运输和装卸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吊销许可证。 

第一百三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按要

求进行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

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

可证。 
违反本法规定，道路运输经营者未按要求

进行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的，依照前款

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除吊销许可

证外，还应当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准运证从事重点液

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重点

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经营，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

造、变造的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记

录、运输容器清洗凭证等单据，或者未履

行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相关查验、

核验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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